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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 

（三） 

 

大成证字[ 2011]016-1-3号 

致：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北京市大成律师事

务所（以下简称“本所”）签订的法律顾问协议，本所接受公司的委托担任其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项目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已于2011年2月27日出具了《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普邦园林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公开发行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和《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关

于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公开发行并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 

本所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

（110308号）的要求，已于2011年5月10日出具了《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公开发行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

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于2011年7月19日出具了《北京市大成

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公开发行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

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本所律师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监管部的口头反馈意见，出具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公开发行并上市

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三）》的简称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

见书》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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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发行人曾承包租赁四会清东、下峁、迳口等地区的基本农田保

护用地用于苗木种植，请发行人及律师对上述行为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规、是

否受到行政处罚进行说明；同时，请补充说明上述行为的整改措施。另外，请

发行人及律师说明上述主管部门是否具有足够权限给予备案并发表意见。 

答复：经核查，四会清东、四会下峁、四会迳口地块（以下简称“该等地块”

共 540.38 亩）属于基本农田保护用地，情况如下： 

序

号 

苗木基地情况 
面积 

（亩） 

合同租赁有

效期 
公司租赁期间 

终止租赁

时间 新承租人 所在

城市 
名称 位置 

1 

广东

四会 

清东 

东城街道清东

卫国村 
9.76 

2008.01.01 

-2023.06.30 

2009.8.28 

-2011.5.16 

 

 

 

 

 

 

 

2011 年 5

月 16 日 

佛山市三

水区南边

四季苗木

场 

东城街道清东

卫国村 
93.7 

2003.07.01 

-2023.06.30 

东城街道清东

卫国村 
1.70 

2003.07.01 

-2013.12.31 

东城街道清东

卫国村 
9.00 

2005.07.01 

-2023.06.30 

2 下茆 

下茆镇南塘村 156.51 
2010.11.30 

-2035.11.29 

2010.11.30 

-2011.5.16 

下茆镇南塘村 27.95 
2010.12.06 

-2035.12.05 

2010.12.06 

-2011.5.16 

3 迳口 

迳口镇南乡管

理区杬树村、

小崀村 

241.76 
2010.11.01 

-2030.10.31 

2010.11.01 

-2011.5.16 

合计 540.38 -    

 

一、发行人租赁基本农田保护用地用于种植苗木的行为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

规、是否受到行政处罚的说明 

上述地块中清东卫国村四份租赁合同的签约双方原为当地村民小组与其他

非关联第三方，租赁合同签署时间分别为 2003 年 7 月、2005 年 7 月及 2008

年 1 月，后发行人于 2009 年 8 月 28 日与原承租方及出租方签署三方协议，承

租了上述地块，因此发行人租赁卫国村土地的租赁期间从 2009 年 8 月开始计算。

另外，上述地块中的下茆、迳口两地所租地块的租赁时间为 2010 年 11 月及 12

月期间，由于租赁时间较短，至发行人于 2011 年 5 月终止租赁该地块时，发行

人尚未正式开始使用该地块。 

发行人租赁该等土地后向四会市农业局和四会市国土资源局提起《关于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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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土地予以备案的报告》。2011 年 1 月 31 日，四会市农业局受理备案并出具

“同意调整农业结构，但不能改变农保耕地的用途或在农保区域里搞其他建设

等，并送国土部门核批。”的批复。同日，四会市国土资源局亦受理备案并出具

“同意调整农业结构，但不能破坏耕地耕作层，不能搞非农建设，不能种植永久

性高大乔木。”的批复。2011 年 7 月 29 日，四会市国土资源局、四会市农业局

分别针对我所《关于出具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土地使用合法证明的申请》

复函，确认发行人在租赁该等土地生产经营期间不存在因违法违规使用土地而受

到行政处罚的情况。 

本所律师经核查，发行人分别于 2009 年 8 月、2010 年 11 月租赁上述地块

用于兴办苗圃种植苗木的行为存在法律瑕疵，鉴于其已于 2011 年 5 月分别转让

给无关联第三人，存续时间不长，租地经过有关主管部门的备案核准，且四会市

国土资源局及四会市农业局均对发行人在该租地期间不存在违法违规使用土地

情况给予明确意见，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该租赁行为不构成重大违法违

规，未受到行政处罚，对本次发行不构成实质性障碍。 

二、上述行为的整改措施 

发行人已于 2011 年 5 月将该等地块分别转让给无关联第三人（参见本所于

2011 年 7 月 19 日出具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一、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主要

财产的变化.4、发行人土地使用权变更”），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已

不存在使用基本农田保护用地进行苗木种植的情况。 

三、关于主管部门权限的说明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基本农田保护区以乡（镇）为单位

进行划区定界，由县级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同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组

织实施。” 

根据《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土地

行政主管部门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本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分工，依照本条

例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基本农田保护管理工作。” 

鉴于以上，县级农业局和国土资源局系其行政区域内基本农田保护用地的主

管部门。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四会市农业局和四会市国土资源局作为该行政区

域内的土地主管部门有权对上述租地行为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作出明确

界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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